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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集体土地 ,特别是农村宅基地违法违规现

象不同程度的存在 ,不断引起土地纠纷和上访案件

的发生 ,已经成为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

正确处理好这一问题 ,尤为重要。但与国有土地不

同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本村 (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集体所有 ,而管理权在县 (市、区)级人民政府 ,

所有权与管理权是完全分离的 ,因此 ,解决农村宅基

地违法现象又是一个难题。

1　农村宅基地违法现象及成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 1986年 6

月 25日通过并颁布实施 ,此后各地的土地管理部门

相继成立 ,开始了用地审批与确权发证等一系列行

政性工作。在此之前 ,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权在不

同地区 ,或者在相同的地区的不同时间都有所不同。

例如 :有的在“革命委员会”,有的在“建设委员会”,

有的在乡 (镇)政府 ,有的在“农林局”,有的甚至处于

无人管理的状态 ,宅基地档案遗失现象比较严重。

为了能够迅速理清关系 ,使工作走上正轨 ,土地管理

部门于 1990年前后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宅基

地集体土地使用权确权发证工作。但是 ,由于受当

时条件的限制 ,每个村总有一些集体土地使用证漏

办 ,并且现在也查不到土地使用审批手续 ,形成无审

批手续、无土地使用证的两无“黑房户”。

(2)个别村宅基地管理由于历史等原因处于无

政府状态 ,村委实行自治 ,村民只要向村委 ,交一定

的费用 ,村委就任意批准宅基地建房。村委领导班

子换届后 ,继续延用“老皇历”,形成多处宅基地“两

无”的违法现象。

(3)极少数村委干部或机关工作人员 ,碍于情

面 ,或者收取了他人贿赂 ,违规为他人审批宅基地 ,

形成“人情地”违法现象。

(4)有的村民目无法纪 ,贪图小利 ,未批先建 ,少

批多占 ,应拆不拆。

(5)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的生产农机具、

生产资料逐年增加 ,原有的宅基地已经不能满足需

要 ,于是利用房前屋后的土地 ,私自建车库、仓储小

棚等各种建筑 ,私搭乱建的宅基地违法现象时有发

生。

(6)部分村的宅基地分布在靠近城区、公路两

侧、镇驻地等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带 ,为了获取利益 ,

私自改变用途 ,非法出租 ,用于商业和小型企业生产

用地。

(7)一户居民拥有多处宅基地的现象出现。其

原因是个人成家立业后审批了一处宅基地 ,待父辈

去世后又继承了一处或几处房产 ,或者又购买了一

处或几处房产。而房产与宅基地不可能分离 ,所以

个人就拥有了多处宅基地。

(8)在新《土地法》修改之前 ,户口不在该村的居

民由于某种利益购买了村里的房产 ,并且办理了宅

基地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 ,或者在村里有房的

居民在城区购买了商品楼 ,将户口迁走 ,形成了户口

不在村里 ,但在村里却拥有宅基地的违法现象。

2　对策及建议

(1)由于客观原因而使集体土地使用证漏办 ,形

成名义上的两无“黑房户”,建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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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或其他新上项目 ,避免造成新的占用耕地的

违法用地现象 ,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3)加大清理整合力度。对闲置和空闲土地中

不符合法定收回条件的 ,按照投资强度和建筑密度

等用地指标进行核准 ,达不到规定标准要求的在规

定时间内追加投资额。无能力追加投资或者不能在

规定期限内进行建设的 ,可通过协议的方式由政府

重新收回土地 ,用于安排新的项目。也可以通过置

换的方式 ,对零星的小地块进行整合 ,使之适于安排

新的项目。特别是对有定向定位等特殊要求的重点

项目用地 ,可通过协议置换的方式进行调剂 ,提供用

地。

(4)集中利用园区土地。工业项目尽量向园区

集中 ,通过制定供地标准 ,大项目供地 ,小项目提供

标准厂房等方式安排项目。

(5)进一步加大对城镇周边废弃窑厂等国有存

量土地的开发整理 ,用于安排项目建设。

(6)加大旧城旧村改造力度 ,拓宽城市土地经营

和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的选择空间。针对 2005年紧

张的用地形势 ,首先要开发改造城市规划区的旧城、

旧村 ,特别是开发区的旧村庄。其次 ,开发城郊结合

部或干道沿线的存量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 ,也有

利于项目的落地。

(7)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凡已审批的

集体建设用地 ,随着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等经营不

善的 ,经集体土地所有者同意 ,经主管部门批准 ,由

转让方和受让方达成协议 ,可以将集体建设用地流

转 ,以发挥土地的最佳效益。

(8)加大土地开发复垦力度。通过土地开发复

垦增加的耕地折抵建设用地指标 ,同时为土地置换

政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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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情况 ,属实的 ,给予补办用地手续 ,以确保村民

的利益不受损害。

(2)村委领导班子实行“宅基地自治”形成的集

体违法现象 ,由于时间长 ,人数多 ,并且找不到具体

的责任人 ,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建议有关部门将宅

基地审批手续、程序等相关内容 ,在村内公示 ,凡不

符合条件的 ,一律不批。对已经形成事实的违法宅

基地 ,审查审核后 ,尽量给予补办手续 ,进一步规范

宅基地的管理。

(3)对于个别村委干部及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

弊 ,审批“人情地”的现象。建议相关部门 ,应加大查

处力度 ,立即拆除所建的房屋 ,退还非法占用的宅基

地 ,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4)针对村民个人原因造成的未批先建 ,少批多

占 ,应拆不拆的现象 ,建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建立健

全土地监察网络与土地信访制度 ,发现情况及时处

理。由于土地管理部门没有强制性执行权 ,在发现

宅基地违法现象而制止无效后 ,须通过法院来强制

执行。这就需要立案、审查、判决、执行等一系列程

序 ,时间比较长 ,在此期间 ,房屋早已建成 ,违法已成

定局。所以此类事实性违法占地现象 ,大多数以补

办手续为主 ,工作处于被动局面 ,建议国家立法机构

出台相应法律法规 ,赋予国土资源部门相关的权力 ,

以便把宅基地违法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 ,规范宅基

地使用行为。

(5)私搭乱建现象难以禁止 ,其主要原因是随着

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产品、生产资料、农机

具等资产不断积累 ,原来的农房宅基地规划设计已

不符合实际条件 ,建议相关部门在修编宅基地规划

时 ,适当予以考虑 ,拿出具体实施意见 ,以解决此类

问题的发生。

(6)宅基地改变用途 ,非法出租现象 ,由于没有

有效的约束机制 ,目前难以控制。建议国家出台相

关的政策 ,例如 ,是否可以采取由税务部门收取相应

的费用的方式使违法者放弃这种行为。

(7)对一户居民拥有多处宅基地与户口不在该

村却拥有村里宅基地的现象 ,建议尽快出台农村集

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办法及相关收费政策 ,对此类宅

基地实行有偿收费 ,促使违法者退还多余的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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